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生课程认定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学号
	

	所在院系
	
	年级
	
	专业
	

	1门课程认定1门课程按下方填写，可另加行

	1.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学分
	

	拟认定课程
	
	课程类别
	
	学分
	

	多门课程认定1门课程按下方填写，可另加行

	2.课程名称1
	
	课程类别
	
	学分
	

	课程名称2
	
	课程类别
	
	学分
	

	拟认定课程
	
	课程类别
	
	学分
	

	课程认定原因
	（请申请人说明因不可抗力因素未能按照培养方案修读课程而需进行认定的合理性原因，不包括由于对培养方案理解错误或主观上未按培养方案修读课程等原因）
申请人：                    年   月   日

	拟认定课程

任课教师意见
	（请任课教师从课程内容角度出具课程可认定的合理性意见并签字，如无确定任课教师，请在此栏说明原因，并请主讲院系出具意见）

任课教师：     

      年  月   日      

	拟认定课程

主讲院系意见
	（请拟认定课程开课单位出具是否同意课程认定的意见，若主讲院系与学生所在院系相同，则只需填写“学生所在院系意见”，此栏为空）
院系负责人：     

      年  月   日      （公章）

	学生所在院系意见
	（请院系从培养方案角度出具课程可认定的合理性意见，专业必修课程认定需要后附党政联席会/本科人才培养委员会会议纪要）

经          学院党政联席会/本科人才培养委员会审议，同意该学生的课程认定申请。

    院系负责人：     

                                年  月   日      （公章）

	教务处意见
	负责人：     

                                年  月   日         （公章）


说明：
1.本表限于因学籍变动（如休学与复学、转专业等）、交流交换、课程停开等因素，学生未能按照培养方案修读课程，而申请课程认定使用。

2.若拟认定课程的任课教师尚未确定，可在任课教师意见一栏说明情况，无需签字，由学生所在院系直接出具详细意见。
3.若因培养方案修订调整而造成多个学生存在完全相同的课程认定情况的，由院系统一填写本表进行集中申请，并在附表1中列出学生名单。
4.此表请正反面打印（一式三份），并提交至综合服务大厅53号窗口。
附表1  

学生名单汇总表

	序号
	学生姓名
	学号
	院系
	年级
	专业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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